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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工商电信﹝2024﹞ 4号

[bookmark: _Hlk92101736]
电子信息学院关于2024年度
教职工收入分配实施方案的通知

为进一步完善教职工绩效工资改革体系，调动学院教职工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办学和管理水平提升，体现绩效奖励与学校、学院建设任务推进、重难点任务挂钩，全面激发广大教职工的工作能量。根据学校和上级绩效工资改革要求及收入分配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及往年考核办法，特修订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客观、公平公正原则；
（二）坚持分层分类、多劳多得原则；
（三）坚持目标导向、聚焦重难点工作原则；
（四）坚持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原则；
（五）坚持对年度师德考核一票否决的原则。
二、收入类别及标准
学院教职工收入由基本工资、其他基础性绩效和奖励性绩效等组成。
（一）基本工资
面向学院所有教职工，由学校人事处根据省市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有关规定确定标准（岗位工资、薪级工资、津贴工资和生活补贴工资），按月统一发放。
（二）绩效工资
1、基础绩效奖
面向学院所有教职工（不包含学校已同意辞职人员），根据其本年工作情况，结合考勤情况，按照每人每年10000元计发，在6月和9月分两次由学校人事部门统一造表发放。
2、月度绩效奖（月奖）
面向学院所有教职工，根据其本月工作情况，结合考勤情况，按照1系数2400元发放，由学院综合办公室按月统一发放。
3、固定津贴和零星津贴绩效奖
结合《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零星津贴指导办法》学院各类教职工考核实施办法和具体实际，出台《电子信息学院固定津贴和零星津贴绩效奖发放实施办法》（具体见附件）。面向所有教职工，学院综合办公室按月或年底考核后统一发放。聘请的校外专家津贴按照《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零星津贴指导办法》执行。
4.年终绩效考核奖
学院教职工的年终绩效考核奖根据学校《二级学院拨款办法》中挂钩考核核定的绩效额度，由人事处下拨，按本收入分配实施方案发放。
三、教职工收入分配
学院教职工收入分配对象为学院全体教职工，除基本工资、其他基础性绩效外，还有年终绩效考核奖、各类情况扣除、培训创收收入等组成。
（一）各类人员年终收入切块及分配原则
[bookmark: _Hlk58330213][bookmark: _Hlk134610198]1、中层干部年终考核总额按照中层管理人员下拨额度切块，根据二级学院考核排名进行上浮或下调。学院考核排名第一、第二名则在下拨基数上分别上浮10%和5%；学院考核排名第四名到第七名在下拨基数上分别下调2%、3%、5%和10%。学院中层领导班子一个任期内完成技术服务到款累计不少于100万元。
[bookmark: _Hlk68766649][bookmark: _Hlk58330579]    2、学院年度考核可分配总额=学校对学院年终绩效考核奖拨款总额（已经扣除中层切块额度）-年度超工作量（课时、科研）-年度学院人员经费赤字金额。
[bookmark: _Hlk69734462][bookmark: _Hlk69734430][bookmark: _Hlk58331404]3、按照学院人均年度考核分配系数对一般管理人员（辅导员）年度考核总额切块。一般管理人员年度考核奖总额=（学院年度考核分配总额*一般行政管理人员总系数）/学院总系数。一般管理人员（辅导员）年度绩效考核奖分配按照一般管理人员（辅导员）考核办法执行。原则上对标学校职能部门发放标准，如果低于学校职能部门同等考核等级发放标准90%，由创收收入进行适当调节。
4、专任教师年度考核奖总额：
[bookmark: _Hlk91146392]专任教师年度考核奖总额=学院年度考核分配总额-一般管理人员年度考核奖总额。
专任教师年度考核奖包括：重难点工作奖励+班主任考核奖励+人才培养质量调查工作和就业工作奖励+专业考核奖励+专业主任、副主任考核奖励+其他考核奖励等。
（二）专任教师年度考核奖分配办法
专任教师年度考核奖总额分成两块，一块为学校绩效下拨固定部分，这一块原则上按学校下拨方式发放；剩下另一块主要用于专任教师年度考核奖。如果还有结余的按教师人均发放。
1、重难点工作奖励根据学校考核指标体系中的加分项、不封顶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考核加分项及学院相关规定，经个人申报，学院考核领导小组审核后发放。
2、班主任工作津贴按300元/班为基准，全年按10个月计发；其中2/3在平时发放，另外1/3在年终考核后发放。
3、人才培养质量调查工作奖励和就业工作奖励，按学院相关细则发放。
4、个人年度技术服务到款不低于41分/系数（见附件3），每超过1000元奖励25元；
（1）技术服务的参与人按照课题合同和“科研管理系统”中获得相应的科研分，该科研分根据实际课题开展中参与人数，参与人可以跨专业。计入每个专业的技术服务金额只计算参与方是本专业的技术服务金额，如果某个课题负责人是A专业，里面有一定比例根据主持人的个人意愿划给了B专业，那么A专业和B专业可以核算相应比例的技术服务金额。每个专业统筹的技术服务总金额，只计算真正属于参与方都是本专业教师的技术服务总额。
（2）某专业如果所有技术服总量合格，可以给该专业内尚未完成技术服务的教师进行统筹，该项指标该教师可以合格，但需要扣罚该教师未完成技术服务相应的科研分*50元。
（3）某专业技术服务总额没有达到应达到的总量，将无法统筹。
（4）满足专业统筹条件时，由未满足该项技术服务科研分的教师提出申请，专业负责人审核、分院负责人审批。
（5）设立技术服务优秀奖，用于奖励技术服务到款额有特殊贡献的人员，具体奖励金额根据贡献大小由分院审定后发放。
5、学院奖励32学时社会培训，奖励标准为50元/人次。
6、专业考核奖励。根据学院专业考核办法，考核优秀的专业从专任教师考核奖总额中人均提取800元作为专业考核奖励，考核合格的专业从专任教师考核奖总额中人均提取500元作为专业考核奖励，由各专业进行二次分配（造表上报）。另：专业考核优秀，对应专业主任奖励8000元、专业副主任奖励1500元；专业考核合格，对应专业主任奖励6000元、专业副主任奖励1200元。
7、其他考核奖励根据实际情况经学院审定后发放。
（三）超工作量奖励办法
[bookmark: _Hlk119419727][bookmark: _Hlk120795079]1、一般专任教师实际超过（384节）规定课时50节以内的按每课时50元奖励，超过规定课时51-100节的按每课时25元奖励，超过规定课时100节以上的不奖励；超过规定科研分奖励25元/分。
2、专业主任和专业副主任、实训基地主任、公共计算机教研室主任、社会培训联络员、其他因各类进修实践等减免课时人员，超过规定课时50节以内的按每课时50元奖励，超过规定课时50节以上的不奖励；超过规定科研分奖励25元/分。
3、学院中层干部、辅导员、有教学归属的一般管理和服务人员，工作时间每学期上课不能超过96课时（超过部分不计津贴），任教课程由本学院安排，按30元/课时发放课时津贴。上述人员在非工作时间授课每课时按照50元计发（每学年最高计发128课时）。
（四）一般管理和服务人员（辅导员）重要岗位奖励：按人员总量的20%确定人数，按3000、2000、1500元三档奖励。
（五）学院党建工作、分工会工作等方面的奖励：依据学校有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执行。
（备注：以上（四）（五）项奖励根据学院创收情况可在创收收入中开支）
（六）各类情况扣除
1、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的，在学院核定的奖励绩效总额内，由学院确定考核绩效奖的发放额度；且考核绩效发放不超过学院基数的80%。
2、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在学院核定的奖励绩效总额内，由学院确定考核绩效奖的发放额度；且考核绩效发放不超过学院基数的60%。
3、专任教师被学校查实三类教学事故，每次扣100课时超工作量，(每课时50元计)。
4、一般管理人员被学校查实三级行政事故，参照专任教师三级教学事故进行处理。
5、无故（上课、出差、病假、事假、因学校或学院工作安排参加其他活动除外，其中出差、病假、事假以学校OA流程审批为准）不参加基层教学组织、党支部、学院和学校的各类活动（包括自主招生考试、技能高考等）等，每次分别扣100、150、200元，在当月奖中扣除。
四、其他
本办法由电子信息学院负责解释，经学院党总支会议审议,学院教代会通过，报学校人事处备案后实施，适用于本学院年度考核分配。


附件1：电子信息学院年度重难点工作奖励办法
附件2: 电子信息学院固定津贴和零星津贴绩效奖发放实施办法
附件3：电子信息学院 2024年专任教师应完成技术服务到款工作量表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2024年9月7日
抄送： 
电子信息学院办公室                 2024年9月7日印发
附件1：电子信息学院年度重难点工作奖励办法
    根据《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24年二级学院年度考核办法》等制度要求，体现绩效奖励与个人成果挂钩的原则，激发广大教职工工作积极性，结合学校绩效奖励有关要求，根据我院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1、优先奖励：在学校下拨学院年终考核绩效奖中先行切块单列奖励；
    2、奖励标准：重难点工作根据学院年度绩效考核中的得分量，具体参照学校考核指标体系中的加分项、不封顶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考核加分项等标准。同类项目取最高额，不重复奖励。
3、奖励列表：奖励单位（万元）。
	序号
	重难点名称
	国家级
	省级
	市厅级
	校级

	1 
	职业教育一流核心课程建设
	3.6
	1.2（备案制0.5）
	0.6
	-

	2 
	职业教育优质教材建设
	2.4
	1.2（备案制0.5）
	0.6
	-

	3 
	建设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主持4.8
	1.2（备案制0.5）
	0.6
	-

	
	
	联合2.4
	
	
	

	
	
	参与1.2
	
	
	

	4 
	建设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4.8
	1.2（备案制0.5）
	0.6
	-

	5 
	具有国际影响的职业教育标准以及资源和装备建设
	主持4.8
	1.2（备案制0.5）
	0.6
	-

	
	
	联合2.4
	
	
	

	
	
	参与1.2
	
	
	

	6 
	教学成果奖
	最高等级9.6
	最高等级4.8
	最高等级1.2
	-

	7 
	
	第二等级8.4
	第二等级3.6
	第二等级0.6
	-

	8 
	
	第三等级6
	第三等级2.4
	第三等级0.4
	-

	9 
	重点、优势、特色专业（群）
	4.8
	1.2
	0.6
	-

	10 
	教改（试点）类项目
	4.8
	0.7
	-
	-

	11 
	在线开放课程
	4.8
	1.0
	-
	-

	12 
	思政课程成果或建设项目
课程思政成果或建设项目
	4.8
	0.5
	-
	-

	13 
	优秀教材奖
	4.8
	1.2
	-
	-

	14 
	职业教育“十四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4（“十三五”转评减半）
	0.5
	-
	-

	15 
	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最高等级4.8
	最高等级1.5
	-
	-

	16 
	
	第二等级3.6
	第二等级1.2
	-
	-

	17 
	
	第三等级2.4
	第三等级0.9
	-
	-

	18 
	职业技能竞赛、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等
	最高等级4
	最高等级1
	-
	-

	19 
	
	第二等级3
	第二等级0.6
	-
	

	20 
	
	第三等级2
	第三等级0.4
	-
	-

	21 
	学科竞赛（专科组单独排名的学科竞赛，获奖加分减半执行；人社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和“世界技能大赛”及对应选拔赛竞赛项目参照学科竞赛））
	最高等级2
	0.25(省最高级)
	-
	-

	22 
	
	第二等级1
	
	-
	-

	23 
	
	第三等级0.5
	
	-
	-

	24 
	承办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学科竞赛、“挑战杯”和“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4.8
	1.2
	-
	-

	25 
	科研成果奖
	最高等级9.6
	最高等级4.8
	最高等级1.2
	-

	
	
	第二等级8.4
	第二等级3.6
	第二等级0.6
	-

	
	
	第三等级6
	第三等级2.4
	第三等级0.4
	-

	26 
	主持/参与专业标准制定
	4.8/0.5
	1.2/0
	-
	-

	27 
	主持/参与国家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制定(标准颁布后)
	2.4/0.7
	-
	-
	-

	28 
	主持/参与技术标准制定
	国际级4.8/1.2
	0.7/0
	-
	-

	
	
	国家级2.4/0.7
	
	
	

	29 
	科研平台
	4.8
	2.4
	1.2
	

	30 
	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4.8（参与0.7）
	1.2（备案制0.5）
	-
	-

	31 
	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
	4.8
	1.2（备案制0.5）
	-
	-

	32 
	现场工程师项目立项且成效显著
	4.8
	1.2
	-
	-

	33 
	校企合作典型生产实践项目
	4.8
	1.2（备案制0.5）
	-
	-

	34 
	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4.8
	1.2（备案制0.5）
	-
	-

	35 
	完成企业设备捐赠等
	（当年认定个人设备捐赠额/学院应达到捐赠值）*0.4

	36 
	“一院一企”（与交投集团所属企业或宁波及所属县市区相关行业龙头、领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合作项目并达到预期）
	1.2/N
*备注：N为符合条件的总数量

	37 
	“一院一镇”（与1个乡镇达成合作项目并达到预期成效）
	1.2/N
*备注：N为符合条件的总数量

	38 
	承担面向国（境）外培训人日数150人次
	1.2

	39 
	2项境外办学个性化项目
	1.2

	40 
	国际化平台和改革试点
	1.2

	41 
	高水平论文（学术著作）
	一类：0.6
	二类：0.225
	三类：0.075

	42 
	高等级课题
	-
	-
	0.3
	-

	43 
	技术服务
	（当年认定个人技术服务金额-个人系数*4.1万）* 0.025

	44 
	32学时及以上的职业培训
	人次*0.005

	45 
	服务终身学习
	人次*0.001
*备注：学院封顶776人次，超过部分平均分配

	46 
	新增专业/改造专业
	新增1个专业奖励0.6，改造1个专业奖励0.45。

	47 
	新建实训室建设项目奖励
	实训室建设项目奖励0.15/项，一个公共计算机实训室建设项目奖励0.075/项。

	48 
	入选1个产教融合、乡村振兴、师资类等竞争性优秀案例
	1
	0.5
	-
	-

	49 
	教学能力比赛或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各级政府和教育部 
门、人社部门主办）
	最高等级7.2
	最高等级2.4
	一等0.75
	一等0.4

	
	
	第二等级4.8
	第二等级2
	二等0.6
	二等0.3

	
	
	第三等级3.6
	第三等级1.5
	三等0.45
	三等0.2

	50 
	其他教师教学竞赛（各级政府 
和教育部门、人社部门主办）
	最高等级4.8
	-
	-
	-

	
	
	第二等级3.6
	
	
	

	
	
	第三等级2.4
	
	
	

	51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 
企业实践基地 
技能大师工作室 
思政名师工作室 
名班主任工作室 
	4.8
	2.4
	0.5
	-

	52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或其他相当级别的竞争性选 
拔的人才团队项目 
	7.2
	4.8
	-
	-

	53 
	引进或获评 1 名“万人计划”教 
学名师、教学英才等
	7.2
	4.8
	-
	-

	54 
	优秀教师 
	4.8
	2.4
	
	

	55 
	推荐并成功引进高层次或高技能人才
	0.1/人

	56 
	获评 1 名竞争性选拔的人才项目、人才奖项等 
	4.8
	省级人才第二层次及以上（宁波市领军拔尖人才 
第一层次按照省级人才项目认定）2.4 
	宁波市领军拔尖人才第二层次或相当级别人才项目（第三层次减半）
1
	-

	57 
	承担一个“微学院”建设任务
	挂牌2.4，年度考核通过2.4

	58 
	党建“双创”项目（标杆院系、样板支部、“双带头人”工作室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关培育建设项目 
	4.8
	1.2
	0.5
	-

	59 
	党建思政类工作品牌、案例 
	2.4
	0.7
	0.3
	

	60 
	所属党组织获得先进基层党组织（或其他党建思政类集体荣誉）
	4.8
	0.7
	0.3
	

	61 
	微型党课、思政微课比赛（或其他党建思政类竞赛）
	最高等级4.8
	最高等级2.4
	最高等级0.5
	

	
	
	第二等级3.6
	第二等级0.7
	第二等级0.2
	

	
	
	第三等级2.4
	第三等级0.5
	第三等级0.1
	

	说明
	以上项目学校已有奖励的，分院不重复奖励；同一项目取最高值；除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以上项目若为备案制的，按得分标准的50%奖励；获得双高校验收标准中76项标志性成果，如未在上述加分项之列，由个人申报，学院相关会议审议通过后给予一定奖励。



附件2:电子信息学院固定津贴和零星津贴绩效奖发放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调动广大教职工工作积极性，合理有效使用有限的人员经费，根据学校考核分配和津贴发放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发放实施办法。
一、发放原则
1、量入为出、限额使用的原则。
2、因地制宜、合理有效的原则。
3、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原则。
二、发放种类
固定津贴和零星津贴
三、固定津贴
	序号
	发放津贴名称
	发放对象或内容
	发放标准

	1
	班主任工作津贴
	班主任按年度10个月计发。平时先发放2/3，另外1/3根据班主任考核办法在年终发放。
	每月300元/班为基准。

	2
	实训基地主任、公共计算机教研室主任（计算机中心主任）津贴
	按400元/月发放，全年发放10个月。
	纳入年度绩效奖，年终考核发放。

	3

	三办主任、组织员、实训基地副主任津贴
	按300元/月发放，全年发放10个月。
	

	4
	就业和毕业生跟踪调奖励津贴
	根据学院就业和毕业生跟踪调奖励细则发放
	年终考核发放

	5
	社会培训创收工作津贴
	按学院社会培训创收收入发放办法执行
	年度考核发放

	6
	奖教金相关奖励
	按学院奖教金发放办法执行
	


四、零星津贴
	序号
	发放津贴名称
	发放对象或内容
	发放标准

	1
	项目评审费
	工作日每半天150元，非工作日每半天300元。
	校外人员执行学校文件规定

	2
	报告讲座费
	学术讲座300元/次，其他讲座150元/次
	校外人员执行学校文件规定

	3
	招生就业招聘津贴
	凡学校已发放津贴的，分院原则上不再重复发放。分院层面的招生宣传和管理津贴参照学校相关规定。
	执行学校文件规定

	4
	督导费
	学院兼职督导每听一节课按60元标准发放
	具体按学院督导管理办法执行

	5
	纵向项目劳务费
	纵向项目教师。
	执行学校文件规定

	6
	横向项目劳务费
	横向项目教师。
	执行学校文件规定

	7
	行政值班津贴(本部)
	学院值班教师。
	30元/班次

	8
	监考津贴
	工作日监考按30元/场发放，非工作日监考按60元/场发放。
	按学期发放

	9
	非工作日津贴
	非工作日参加计划外上级部门布置工作任务的人员。
	100元/天

	10
	外聘兼职教师管理津贴
	专业、教研室主任按外聘兼职教师数*100元发放，综合办主任、教学秘书、行政秘书管理补贴按学院外聘兼职教师总数*30元发放。
	按学期发放

	11
	毕业论文指导费
	毕业设论文指导教师，100元/份。
社招班减半计发。
	按学期发放

	12
	实习指导津贴
	主要发放给学生毕业实习指导教师。按20元/生计发，根据实习指导工作考核办法发放。社招班减半计发。
	按学期发放

	13
	学徒制联系指导教师津贴
	主要发放给学徒制联系指导教师。按学校下拨情况，经学院研究后发放。
	按学期发放

	14
	平安校园和综治工作专项津贴
	按学校考核下拨金额，提取50%给主要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30%给工作相关班主任，20%给其他人员发放。
	年度考核后发放

	15
	其他事项津贴
	为学院发展、品牌提升、工作推进等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效果良好，按任务项目大小难易分6档发放，每项最高不超过600元。
	一档150元，二档200元，三档300元，四档400元，五档500元，六档600元


五、其他
1、本实施办法自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报学校人事处备案后实施。
2、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学校、学院相关规定执行。本实施办法需要修订时，由学院党总支委员会讨论决定。
3、本实施办法由电子信息学院负责解释。                                                      
表：电子信息学院相关成果类项目奖励分配表
所属年度：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成果全称
	
	级别
	

	序号
	姓名
	金额
	备注

	1
	
	
	

	2
	
	
	

	3
	
	
	

	合计金额
	
	
	

	成果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年   月   日


注：请将此表和相关成果佐证材料一同提交（电子稿），文件名统一为“202*年电信学院相关成果奖励分配表+成果负责人姓名”










附件3：电子信息学院 2024年专任教师应完成技术服务工作量表
	序号
	姓名
	专业
	岗位系数
	技术服务考核基数（万/系数）
	技术服务到款额
	专业横向到款（元）
	备注

	1
	叶建波
	应用电子技术
	3.8
	1.6
	60800
	889000
	11月退休，不满一年

	2
	韩梅
	
	2.5
	4.1
	102500
	
	　

	3
	张培忠
	
	2.5
	4.1
	102500
	
	　

	4
	翁正国
	
	2.5
	4.1
	102500
	
	　

	5
	叶华杰
	
	2.3
	4.1
	94300
	
	　

	6
	李翠凤
	
	2.3
	4.1
	94300
	
	　

	7
	何文荣
	
	2.3
	4.1
	94300
	
	　

	8
	应蓓华
	
	2.3
	4.1
	94300
	
	　

	9
	李向阳
	
	1.2
	4.1
	49200
	
	　

	10
	吴程鹏
	
	\
	\
	\
	
	下半年入职

	11
	胡冰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3
	4.1
	94300
	
	新专业只有1人，不单列

	小计
	
	
	24
	38.5
	889000
	
	　

	12
	余志强
	电气自动化
	2.4
	4.1
	98400
	828200
	　

	13
	周庆红
	
	2.3
	4.1
	94300
	
	　

	14
	王柏华
	
	2.3
	4.1
	94300
	
	　

	15
	乐斌
	
	2.3
	4.1
	94300
	
	　

	16
	关宏伟
	
	2.3
	4.1
	94300
	
	　

	17
	周宇杰
	
	1.7
	4.1
	69700
	
	　

	18
	张燕珂
	
	1.7
	4.1
	69700
	
	　

	19
	罗洪广
	
	1.7
	4.1
	69700
	
	　

	20
	胡寅
	
	1.2
	4.1
	49200
	
	　

	21
	包辉煌
	
	2.3
	4.1
	94300
	
	　

	小计
	
	
	20.2
	41
	828200
	　
	　

	22
	王亮
	工业机器人
	2.3
	4.1
	94300
	278800
	　

	23
	高强
	
	1.2
	4.1
	49200
	
	　

	24
	曾兴斌
	
	3.3
	4.1
	135300
	
	　

	25
	周悦欣
	
	\
	\
	\
	
	　

	小计
	
	
	6.8
	12.3
	278800
	　
	　

	26
	高昆
	计算机网络
	3.8
	4.1
	
	671400
	按校科研岗考核

	27
	马华林
	
	3.3
	4.1
	135300
	
	　

	28
	张忠国
	
	2.5
	1.6
	40000
	
	25年1月，不满1年退休

	29
	朱一玮
	
	2.5
	4.1
	102500
	
	　

	30
	刘建华
	
	2.3
	4.1
	94300
	
	　

	31
	黄建设
	
	2.3
	4.1
	94300
	
	　

	32
	陆世伟
	
	1.9
	4.1
	77900
	
	　

	33
	聂娅
	
	1.9
	4.1
	77900
	
	　

	34
	朱金仁
	
	1.2
	4.1
	49200
	
	　

	小计
	
	
	21.7
	34.4
	671400
	
	　

	35
	韦存存
	软件技术
	3.8
	4.1
	155800
	746200
	　

	36
	葛茜倩
	
	3.3
	4.1
	135300
	
	　

	37
	陈凤
	
	2.3
	4.1
	94300
	
	　

	38
	吴冬燕
	
	2.3
	4.1
	94300
	
	　

	39
	周坤
	
	1.7
	4.1
	69700
	
	

	40
	周磊
	
	1.2
	4.1
	49200
	
	　

	41
	沈谦
	
	1.2
	4.1
	49200
	
	　

	42
	孙晨阳
	
	1.2
	4.1
	49200
	
	　

	43
	张毅
	
	1.2
	4.1
	49200
	
	2024.1报到

	小计
	
	
	18.2
	36.9
	746200
	
	　

	44
	龚松杰
	计算机应用技术
	2.3
	4.1
	94300
	725700
	　

	45
	史晓燕
	
	2.3
	4.1
	94300
	
	　

	46
	潘红艳
	
	2.3
	4.1
	94300
	
	　

	47
	苏萍
	
	2.3
	4.1
	94300
	
	　

	48
	韦群锋
	
	2.3
	4.1
	94300
	
	　

	49
	张立燕
	
	1.9
	4.1
	77900
	
	　

	50
	周凯
	
	1.9
	4.1
	77900
	
	　

	51
	祁斌
	
	1.2
	4.1
	49200
	
	　

	52
	杨珊珊
	
	1.2
	4.1
	49200
	
	2024.1报到

	53
	胡骏
	
	\
	\
	\
	
	2024年下半年报道

	小计
	
	
	17.7
	36.9
	725700
	
	　

	54
	叶香美
	智能汽车技术
	2.3
	4.1
	94300
	332100
	　

	55
	苏绍春
	
	1.7
	4.1
	69700
	
	　

	56
	李有兰
	
	1.7
	4.1
	69700
	
	　

	57
	陈康
	
	1.2
	4.1
	49200
	
	　

	58
	寿磊
	
	1.2
	4.1
	49200
	
	　

	59
	秦奋
	
	\
	\
	\
	
	2024年下半年报道

	小计
	
	
	8.1
	20.5
	332100
	
	　

	60
	李福安
	人工智能技术
	1.7
	4.1
	69700
	401800
	　

	61
	应祥岳
	
	2.3
	4.1
	94300
	
	　

	62
	朱敏鸣
	
	1.2
	4.1
	49200
	
	　

	63
	姜浩
	
	2.3
	4.1
	94300
	
	　

	64
	程培林
	
	2.3
	4.1
	94300
	
	　

	65
	方昱华
	
	\
	\
	\
	
	2024年下半年报道

	小计
	
	
	9.8
	20.5
	401800
	
	　

	66
	周赟山
	公共计算机
	2.4
	1.6
	38400
	458200
	8折，不足三年退休

	67
	黄洪程
	
	2.1
	3.3
	69300
	
	8折

	68
	尤庆华
	
	2.1
	3.3
	69300
	
	8折

	69
	朱晓鸣
	
	1.9
	3.3
	62700
	
	8折

	70
	李小杰
	
	1.9
	3.3
	62700
	
	8折

	71
	张声雷
	
	1.9
	3.3
	62700
	
	8折

	72
	孙雄英
	
	1.9
	3.3
	62700
	
	8折

	73
	章俊玲
	
	1.9
	1.6
	30400
	
	病假

	小计
	
	
	16.1
	23
	458200
	
	　

	合计
	
	
	142.6
	
	
	5331400
	　


注：不含去年未完成需要今年补足部分；当年离职、退休教师的考核基数按离职时间折算计入专业统筹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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